
 

   

诚毅院综〔2014〕34 号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文件

 

关于印发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关于专业技术 

职务转聘的有关规定》的通知 
 

院内各单位：  

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转聘的有关规定》经

2014 年第六次院长办公会批准，现颁布施行。  

附件：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转聘的有关规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

2014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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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关于专业技术职务 

转聘的有关规定 
 

为了做好我院教职工专业技术职务转聘工作，根据《集美大

学诚毅学院教师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实施方案》（集大诚毅院

综〔2013〕25 号）及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细则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
一、非教师职务转聘教师职务 

（一）非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应聘相应教师职务岗位，须经过

一年以上高等学校教学实践。 

（二）转聘人员应当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

资格。 

（三）任职条件 

1、同一级别转聘 

同一级别转聘,除符合《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师职务聘任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集大诚毅院综〔2013〕26 号）对应级别续聘条件

外，还须具备以下条件：转聘讲师的，须独立完成或以第一作者

或通讯作者署名，在四类刊物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；转聘副教授

的，须独立完成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在三类刊物发表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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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不少于 1篇，或在四类刊物发表论文不少于 2篇；转聘教授的，

须独立完成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，在二类刊物发表论文

不少于 1篇，或在三类刊物发表论文不少于 2篇（刊物分类参照

《集美大学刊物分类办法》集大人〔2013〕14 号）。 

2、转系列高聘 

科研成果及业绩特别突出、符合以下破格条件者，可申请转

系列高聘：（1）在完成教书育人、社会服务工作的前提下，科研

工作十分突出，且科研业绩达到正常值 2倍以上;（2）教学质量

考核优秀，近四年年度考核至少一次优秀。[《集美大学诚毅学

院教师职务聘任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集大诚毅院综〔2013〕26 号）

第十三条] 

二、非教师职务之间的转聘 

（一）转聘人员须经过一年以上拟聘专业技术岗位的实践。 

（二）转聘人员需取得拟聘专业技术岗位的任职资格。 

（三）任职条件 

1、同一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转聘按照拟聘专业技术职务细

则的续聘条件及程序实施聘任。 

2、转系列高聘人员按照拟聘专业技术职务细则的高聘条件

和程序实施聘任。 

（四）若转聘为国家有执业（从业）资格考试要求的系列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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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聘人员必须取得相应资格证书。 

三、转聘后任职年限计算 

教职工到院工作三年内或调整岗位三年内，完成转聘者，其

任职年限可以连续计算。超过三年才完成转聘者，其任职年限计

算办法为：3（年）+X(任本级职务至新岗位的年限)。 

四、附则 

1、专业技术职务的转聘工作由学院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实

施。 

2、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3、本规定由学院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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